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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普遍民事管辖源于美国１７８９年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自美国联邦法院

１９８０年首次适用该法案以来，普遍民事管辖的理论与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已发展成为与普遍刑事管辖并列的一个新领域。普遍民事管辖的发展给传统国际法规则

特别是与豁免有关的规则带来了重大挑战，也给大陆法系国家带来了法律制度创新上的

挑战。中国有必要在本国法律制度中确立普遍民事管辖的相关制度，并在普遍管辖议题

的全球性磋商中持更具建设性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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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关国家主权的平等与安全，因此司法管辖权的普遍化发展就成为了近年来国际法学界

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其中尤以普遍刑事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最为复杂，饱受质疑与批判。而与此

同时，与其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普遍民事管辖也大有异军突起之势：（１）美国在此领域的立法与实

践近几年有较大进展，相关国家对此高度关注；（２）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受美国实践影响与启

发，多次激励其他国家在 《禁止酷刑公约》第１４条基础上行使普遍民事管辖；（３）在 《民商事

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海牙公约 （草案）》制定过程中，美国试图推动普遍民事管辖立法的国际化，

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４）人权团体和受害者在多国协同行动，试图说服更多国家实施普

遍民事管辖。

在普遍刑事管辖尚存众多问题及饱受质疑的情形下，普遍民事管辖的出现和发展无疑也值得

关注。普遍民事管辖发展现状到底如何，今后是否会进一步发展，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哪

些，它又会对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均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已有程

度不同的研究，但由于多种原因，国内学者却少有触及。〔１〕普遍民事管辖在国际上正在呈现快

速发展的趋势，我们是无法回避的。密切关注它的发展，早思良策，才是正确的态度。本文依据

最新资料，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的应对策略。全文分五部分。由于

·１８１·



〔１〕

浙江工商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际法中普遍性法律利益的保护问题研究”项目 （项目号：０８ＢＦＸ０７５）和司法部项目 （项目

号：０９ＳＦＢ５０３７）阶段性成果之一。

国内学者中最先关注此问题的是朱利江博士，他在论述刑事管辖问题时触及到了此话题。参见朱利江：《对国内战争

罪的普遍管辖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页。另有学者在有关专题研究论文中简单地讨论了美国在此

领域的实践。参见高秀东：《论普遍管辖原则》，《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美国是此领域的开创者，其立法与实践最为丰富，因此第一和第二部分将专注于对美国相关立法

与实践的介绍，以及国际社会的评价；第三和第四部分，将主要讨论影响普遍民事管辖今后发展

的两个关键因素；最后一部分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讨论影响其发展的其他因素，它给中国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一、美国有关普遍民事管辖的立法与实践

普遍民事管辖是民事管辖的国际化，特指当严重国际犯罪行为受害者在他国通过侵权民事诉

讼方式寻求救济时，该国有权行使司法管辖。这一概念的英文为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ｉｖｉ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其要

旨在于，一国在向严重国际犯罪行为受害者提供侵权民事救济的时候，既不问犯罪行为发生地，

也不问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国籍。即使相应罪行发生在他国，受害者并非本国国民，本国法院也依

然有权受理受害者所提出的侵权民事索赔诉讼。此概念肇始于美国法院对其１７８９年制定的 《外

国人侵权索赔法案》（ＡｌｉｅｎＴｏｒｔＣｌａｉｍｓＡｃｔ，下称法案）的解释与适用。

美国１７８９年法案规定，如果外国人遭受到的侵权系违反国际法或美国加入的条约，对于该

外国人因此而在美国提起的民事侵权索赔诉讼，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有权管辖。〔２〕此法案自制定

以来，在近两个世纪内一直处于 “休眠”状态，直到１９８０年菲拉蒂加案，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

院才首次有机会 “激活”之。〔３〕

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法案是针对违反 “广泛确立的、普遍公认的”或 “具体、普遍、义务

性的国际法律规范”的行为；法案并不要求相应的侵权行为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内，或是由美国人

所为。因此，法案可以适用于与美国没有联系的行为与人。法院强调指出，法案中所称的 “国际

法”应是动态的。虽然在１７８９年制定该法案的时候，国际法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但是，国际

法发展到现在 （１９８０年），义务主体应包括个人。〔４〕

此案之后，又相继有多个与菲拉蒂加案类似的案件在美国不同法院被提起。〔５〕与菲拉蒂加

案不同的是，在泰尔·奥伦诉利比亚案中，伯克法官 （ＢｏｒｋＪ．）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菲拉蒂

加案中关于 “国际法”的解释提出了异议。伯克法官认为，法案中所指的国际法应指１７８９年法

案制定时的国际法，而不应动态地解释之。该法官还指出，法案本身并不能用来作为提出诉讼的

依据，要提出诉讼，还必须根据条约或习惯国际法的具体规定。〔６〕

美国联邦各级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通过解释，除酷刑外，还将法案适用于灭种、战争罪、即

刻处决、失踪、任意拘留及施以羞辱、不人道的待遇等罪行。〔７〕美国法院认为，这些罪行均属

于国际法明文禁止的罪行，具有普遍适用性，国际社会对这些罪行的规定是非常清楚、明确的。

适用这些规范对美国而言具义务性质。这些实践事实上反驳了伯克法官有关静态解释法案中的

·２８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８Ｕ．Ｓ．Ｃ．§１３５０（２０００）．

６３０Ｆ．２ｄ８７６（２ｄＣｉｒ．１９８０）．基本案情是：一位叫菲拉蒂加 （ＪｏｅｌＦｉｌáｒｔｉｇａ）的巴拉圭青年因遭受巴拉圭警长酷刑致

死。为平息因其死亡所致的骚乱，巴拉圭决定让该警长以旅游名义溜到美国。菲拉蒂加的姐姐和父亲到美国后知悉

了该警长的行踪，遂以法案为依据提起侵权索赔诉讼。

６３０Ｆ．２ｄ８７６（２ｄＣｉｒ．１９８０），ｐｐ．８８４－８８５．

ＢｅｔｈＳｔｅｐｈｅｎｓ，犆犻狏犻犾犚犲犿犲犱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犝犛犆狅狌狉狋狊犳狅狉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犎狌犿犪狀犚犻犵犺狋狊犃犫狌狊犲狊，ｉｎ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犐狀狋犲狉狀犪

狋犻狅狀犪犾犔犪狑犐狊狊狌犲狊：犖犲狑犉狅狉犿狊犖犲狑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Ｔ．Ｍ．Ｃ．Ａｓｓ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８，ｐ．１６０．

Ｔｅｌ－Ｏｒｅｎｖ．ＬｉｂｙａｎＡｒａｂ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７２６Ｆ．２ｄ７７４（Ｄ．Ｃ．Ｃｉｒ．１９８４），ｐｐ．８０４－８１９．

在Ｆｏｒｔｉｖ．Ｓｕａｒｅｚ－Ｍａｓｏｎ案中，法院将法案扩展适用于即刻处决与任意拘留，Ｓｅｅ６７２Ｆ．Ｓｕｐｐ．１５３１（Ｎ．Ｄ．Ｃａｌ．

１９８７）；在Ａｂｅｂｅ－Ｊｉｒａｖ．Ｎｅｇｅｗｏ等案中，将法案扩展适用于残忍、羞辱和不人道待遇，７２Ｆ．３ｄ．８４４（１１ｔｈＣｉｒ．

９１９６）；在Ｋａｄｉｃｖ．Ｋａｒａｄｚｉｃ案中，将法案扩展适用于灭种、战争罪和反人道罪，７０Ｆ．３ｄ．２３２（Ｓ．Ｄ．Ｆｌａ．１９９４）。



“国际法”的论点。

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有机会解释法案是在２００４年的苏萨诉阿尔瓦兹·马琴案中。〔８〕最高法

院认为，法案仅关涉管辖权；基于法案的规定，联邦法院仅有权在有限的范围内 （种类）受理相

关诉讼。最高法院呼吁，联邦各级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类似诉讼上应有所克制，裁量权的行使应

有所限制。它指出，“（当事人）任何基于当前国际法所提出的诉求，均应建立在文明世界所接受

的具有国际性的规范基础之上；在规范内容的确切性上，应具有与１８世纪制定本法时所知晓的

那些违反国际法行为性质的类似性。”〔９〕这一论述表明：（１）在对法案性质的界定上，明白确认

它仅具提供管辖权的特性，而不关涉任何实体权利内容；（２）在所保护的权利类型上，最高法院

趋向保守，对法案所保护的权利类型进行了限定。相比于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所持立场与伯克法官

所持立场，最高法院持相对中间立场。

美国于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８日签署了 《禁止酷刑公约》。为履行公约义务，并为批准公约做好国

内法上的准备，美国国会于１９９１年制定了 《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 （ＴｏｒｔｕｒｅＶｉｃｔｉ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这一法案允许酷刑和即刻处决的受害者在本国用尽当地救济的基础上，可以在美国提起侵

权诉讼。这一点是它有别于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的显著特征。

《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与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在实践中有时单独适用，有时合并适用，

共同推进了美国在普遍民事管辖领域的实践。而此种实践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初步评论

１．法庭之友的观点

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苏萨诉阿尔瓦兹·马琴案的过程中，英国、澳大利亚、瑞士、欧洲委员

会等以法庭之友的身份介入并发表了各自意见。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认为，为防止侵犯他国主权，《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的适用应仅限于

同美国有适当联系或有美国国民卷入的案件。〔１０〕尽管普遍民事管辖最终可能会在国际法中获得

应有地位，但至少目前阶段并未如此。而且尽管国际法承认普遍刑事管辖，但并不承认国家可以

针对所有类型的案件行使普遍民事管辖，除非相关国家已在某条约中同意他国如此行为，或该规

则被接受为习惯国际法。〔１１〕他们强调，如果美国法院在解释和适用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的

时候，像 《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中所要求的那样，也要求外国原告们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能

在美国提起侵权索赔诉讼，其他国家的顾虑才会因此减轻。〔１２〕

欧洲委员会则认为，无论是就其存在还是适用范围而言，普遍民事管辖均存在未知。普遍民

事管辖应在一较为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之，即按照普遍刑事管辖的范围行使之，应仅限于针对违反

最根本的国际法律规范的行为。基于此，该委员会提出了行使普遍民事管辖的两个标准：（１）在

行使范围上应与普遍刑事管辖保持一致；（２）只有当原告在拥有传统管辖联系的国家或在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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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Ｓｏｓａｖ．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ａｃｈａｉｎ，１２４Ｓ．Ｃｔ．２７３９（２００４）．该案基本案情是：一个叫阿尔瓦兹的墨西哥人试图根据法案，

就墨西哥对他的任意逮捕在美国寻求救济。美国最高法院认为，阿尔瓦兹无权基于该法在美国获得救济，因为任意

逮捕尚不构成该法所称的违反 “国际法”的禁止性行为。

１２４Ｓ．Ｃｔ．２７３９（２００４），ｐ．１７，ｐｐ．３０－３１．

Ｂｒｉｅｆ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ｃｅｌａｎｄａｓＡｍｉｃｉＣｕｒｉａｅ，ｐｐ．２－３，Ｓｏｓａｖ．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ａｃｈａｉｎ，５４２Ｕ．Ｓ．６９２（２００４）（Ｎｏ．０３－

３３９）．

同上，第６页。

同上，第２４页。



际性法庭碰到拒绝司法的情形时，他国才可行使此种管辖权。〔１３〕

２．学者关注与研讨

在国家关注的同时，各国学者也对此表现出了足够兴趣。

早在１９９７年，来自美国与荷兰的部分学者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专门就普遍民事管辖问题

进行了讨论。〔１４〕国际法协会英国分会也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人权委员会）就下述问题

进行研究：如果英国法院针对外国严重侵犯个人人权的行为而同意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话，它

将会碰到哪些程序和管辖权方面的问题。该委员会于２００１年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 〔１５〕指出，要

在条约体系外提高保护人权的有效性，就不仅要考虑确立和适用相应的人权国际标准，而且还要

考虑实施和执行这些标准的适当模式。〔１６〕为此目的，一方面，需要确认人权法中哪些内容具有

习惯国际法的地位与效力，另一方面还需要确定受害者是否享有以其本人的名义寻求救济的权

利。〔１７〕委员会认为，除非国际社会在豁免适用问题上能够取得更大突破，否则很难通过侵权诉

讼的方式来保护基本人权。〔１８〕

美国学者对本国的实践同样予以了关注。２００５年，美国国际法协会以 “普遍民事管辖 新

坐向标？”为题举行了专题研讨。研讨既涉及到了普遍民事管辖的起源、发展与本质，也涉及到

了其合法性、行使过程中的悖论，以及其是否值得推崇的问题。〔１９〕多数学者认同此种实践，但

主张普遍民事管辖应有一定限制，如需首先用尽当地救济等。

３．初步评论

通过对美国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出，普遍民事管辖有其自身特点和适用要求。国际社会对它的

关注主要集中在如下两方面：（１）普遍民事管辖在适用中的法律问题。如它是否应该与普遍刑事

管辖的范围保持一致，是否应该遵循一定限制如用尽当地救济，以及是否应该遵循传统国际法中

有关豁免规则的限制等；（２）普遍民事管辖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是否存在有关普遍民事管辖的

条约国际法规则或习惯国际法规则；如果相应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尚未形成，是否将来可能形成。

国际法中是否存在有关普遍民事管辖的条约法规则？这涉及到对 《禁止酷刑公约》第１４条

的解释与适用：（１）此条是否给各国提供了行使普遍民事管辖的法律基础；（２）如果提供了相应

基础，那么它是否具有强制性义务的性质。

国际法中是否存在普遍民事管辖的习惯规则，或存在证明相应习惯规则正在形成的证据？在

这方面，如何理解和认识 《禁止酷刑公约》的上述规定，以及 《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海牙公

约 （草案）》的相关规定，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本文以下的讨论将主要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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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ＢｒｉｅｆｏｆＡｍｉｃｕｓＣｕｒｉａｅ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ｐ．１７－２２，Ｓｏｓａｖ．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ａｃｈａｉｎ，５４２Ｕ．Ｓ．６９２（２００４）（Ｎｏ．

０３－３３９）．

犘犪狀犲犾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犈狀犳狅狉犮犲犿犲狀狋狅犳犎狌犿犪狀犚犻犵犺狋狊犪狀犱犎狌犿犪狀犻狋犪狉犻犪狀犔犪狑犫狔犆犻狏犻犾犛狌犻狋狊犻狀犕狌狀犻犮犻狆犪犾犆狅狌狉狋狊：

犜犺犲犆犻狏犻犾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犑狌狉犻狊犱犻犮狋犻狅狀，ｉｎ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狊狊狌犲狊：犖犲狑犉狅狉犿狊犖犲狑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Ｔ．Ｍ．Ｃ．Ａｓｓ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ｕｔ，１９９８，ｐｐ．１５６－１７２．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Ｂｒａｎｃｈ，犚犲狆狅狉狋狅狀犆犻狏犻犾犃犮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犆狅狌狉狋狊

犳狅狉犛犲狉犻狅狌狊犎狌犿犪狀犚犻犵犺狋狊犞犻狅犾犪狋犻狅狀狊犃犫狉狅犪犱，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９－１６６（２００１）．

同上，第１３０页。

同上，第１３８页。

同上，第１６５页。

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犆犻狏犻犾犑狌狉犻狊犱犻犮狋犻狅狀—犜犺犲犖犲狓狋犉狉狅狀狋犻犲狉？，ｉｎＡＳＩ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９９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ｐ．１１７－１２８．



三、《禁止酷刑公约》第１４条与普遍民事管辖

《禁止酷刑公约》全称是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下称

公约），１９８４年由联合国大会第３９／４６号决议通过，１９８７年生效。公约规定了普遍刑事管辖，〔２０〕

但没有明确规定普遍民事管辖，与其相关的条款主要是第１４条。

第１４条共２款，“１．每一缔约国应在其法律体制内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得公

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其中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复原。如果受害者因受酷刑而死亡，受其

抚养人应有获得赔偿的权利。２．本条任何规定均不影响受害者或其他人根据国家法律可能获得

赔偿的任何权利。”

下面，将对这两款分别进行讨论。

１．公约第１４ （１）条与普遍民事管辖

从第１４ （１）条规定的字面含义看，它并没有特别提及缔约国是否应为酷刑受害者提供获得

赔偿的救济，而既不考虑酷刑的发生地，也不考虑酷刑受害者或实施者的国籍。因此，仅从字面

含义来看，第１４ （１）条的规定究竟是仅限于缔约国国内的酷刑，还是同时也扩展及于缔约国境

外的酷刑，很难有确定结论。

（１）学者理解

不同的学者在解释第１４ （１）条的时候，由于解释路径各不相同，要么基于公约准备资料，

要么基于上下文，要么基于公约目的，因而结论有较大差异。

在瑞典最初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公约草案案文中，关于此条的规定并没有出现任何有

关地域适用限制的措辞。在１９８１年的届会上，荷兰代表团建议在 “酷刑”一词之后加上 “在其

管辖下的任何地方所实行 （的）”一语，这一建议被采纳。在工作组１９８２年届会工作期间，上述

规定一直得以保留。〔２１〕但当公约草案进入到议定阶段时 （１９８２年），这一增加的措辞被拿掉了。

无论是当时的谈判资料还是附在公约案文后的评论都没有就此作出任何解释。有学者认为，未经

讨论而将上述措辞拿掉这一事实表明，这么做与其说是有意识地想扩大缔约国在域外所承担的义

务，不如说要么是并非有意疏忽，要么就是特别有意地对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进行限制，因而没

必要明确规定。〔２２〕

有学者认为，由于第１４条处于那些均对地域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的条款之间，而这些

条款的地域适用范围均是限制性的，因此第１４条的措辞应理解为：酷刑受害者寻求救济应仅限

于酷刑实施地所在国。他认为，公约缔约国不会如此轻率地同意在本国法律体系内向来自于其他

国家的酷刑受害者提供救济；如果缔约国有意赋予上述义务以如此效力，缔约国会在当时就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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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公约第５条、第７条、第８条，特别是第５ （２）条的规定。

Ｊ．ＢｕｒｇｅｒｓａｎｄＨ．Ｄａｎｅｌｉｕｓ，犜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犖犪狋犻狅狀狊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犃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狀狋犺犲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犵犪犻狀狊狋

犜狅狉狋狌狉犲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犆狉狌犲犾，犐狀犺狌犿犪狀狅狉犇犲犵狉犪犱犻狀犵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狅狉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１９８８，ｐ．７４；犚犲狆狅狉狋狅犳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狀

－犲狀犱犲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犵狉狅狌狆狅狀犪犇狉犪犳狋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犆狉狌犲犾，犐狀犺狌犿犪狀狅狉犇犲犵狉犪犱犻狀犵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狅狉

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ＵＮＤｏｃ．Ｅ／ＣＮ．４／Ｌ．１５６７，１９８１，ｐａｒａｓ．４０－４４；犚犲狆狅狉狋狅犳狋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狀－犲狀犱犲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犵狉狅狌狆狅狀

犪犇狉犪犳狋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犆狉狌犲犾，犐狀犺狌犿犪狀狅狉犇犲犵狉犪犱犻狀犵犜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狅狉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ＵＮＤｏｃ．Ｅ／

ＣＮ．４／１９８２／Ｌ．４０，ｐａｒａ．４１．

ＫａｔｅＰａｒｌｅｔｔ，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犆犻狏犻犾犑狌狉犻狊犱犻犮狋犻狅狀犳狅狉犜狅狉狋狌狉犲，１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９５（２００７）．



阐明此点。〔２３〕

另有学者认为，第１４ （１）条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缔约国在为酷刑受害者提供救济时不考虑行

为的发生地、受害者国籍、酷刑实施者国籍，但是从公约的让酷刑实施者受到审判这一目的看，

为所有酷刑受害者提供救济的解释是符合第１４条规定的。〔２４〕

（２）各国立场与实践

不同国家在解释和适用第１４ （１）条的时候，也存在不同立场与实践。

在琼斯诉沙特阿拉伯案中，〔２５〕英国上诉法院认为， “第１４ （１）条并不要求每个国家 （Ａ）

针对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 （Ｂ）的酷刑行为，在自身的民事法律框架体系内提供救济。”〔２６〕上议

院在以豁免为由推翻上诉法院裁决时再次确认了此点。宾汉姆勋爵指出，“《禁止酷刑公约》第１４

条并没有规定普遍民事管辖。公约草案在起草阶段曾经载入的某些措辞后来神秘地消失就清楚地

表明了此点。第１４条规定措辞的自然含义表明，……公约只要求法院所在国针对发生在当地的

酷刑行为受害者提供私权救济。”〔２７〕

在巴扎利诉伊朗案中，〔２８〕加拿大安大略省上诉法院认为，无论条约还是习惯国际法，都不

要求加拿大针对发生在外国的酷刑行为行使普遍管辖并提供民事救济。第１４ （１）条仅要求缔约

国针对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酷刑提供民事救济。〔２９〕但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２００５年对其定期

报告进行审议的时候，加拿大代表团所陈述的关于此条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该国法院上

述见解：“第１４条为缔约国规定了当酷刑发生在本国时，本国法院有义务提供救济，但这种救济

并不意味着就改变了业已广泛确立的有关国家豁免的原则。……对于是否有国家将本条解释为包

含针对发生在外国的酷刑行使普遍民事管辖的含义，加拿大并不确定；而从公约准备资料来看，

缔约国也没有就此进行讨论；缔约国当时只专注于普遍刑事管辖问题。”〔３０〕

上述意见表明，无论是英国法院还是加拿大法院，均不认为公约第１４ （１）条的规定具有义

务性质。尽管加拿大行政机关的立场与本国法院立场有细微区别，认为此条不排除行使普遍民事

管辖的可能，但它仍较为保留，认为必须同时考虑国家豁免规则的影响。

与加拿大的情况一样，美国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的立场，也存在一定差异。

在批准公约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针对公约第１４条附带了一份 “理解”。它认为，“（第１４条）要

求缔约国为酷刑受害者提供私权救济应仅限于在该缔约国管辖地域范围内所发生的酷刑行为。”〔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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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Ａ．Ｂｙｒｎｅｓ，犆犻狏犻犾犚犲犿犲犱犻犲狊犳狅狉犜狅狉狋狌狉犲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犱犃犫狉狅犪犱，犃狀犗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ｉｎ

ＣｒａｉｇＳｃｏｔｔ（ｅｄ．），犜狅狉狋狌狉犲犃狊犜狅狉狋：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狀狋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犜狉犪狀狊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犎狌犿犪狀犚犻犵犺狋狊

犔犻狋犻犵犪狋犻狅狀，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Ｏｒｅｇｏｎ，２００１，ｐ．５４３．

Ｄｏｎａｌ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ＤｏｎｖａｎａｎｄＡｎｔｈｅａＲｏｂｅｒｔｓ，犜犺犲犈犿犲狉犵犻狀犵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犆犻狏犻犾犑狌狉犻狊犱犻犮狋犻狅狀，１００ＡＪＩＬ

１４８．

Ｊｏｎｅｓｖ．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２００４）ＥＷＣＡ（Ｃｉｖ）１３９４；（２００５）ＨＬ．该案基本案由是：四个英国人在英国起诉沙特阿拉伯

内务部，指称沙特官员在他们被关押于沙特阿拉伯监狱的期间对他们施加了制度性酷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ｔｏｒｔｕｒｅ）。

Ｊｏｎｅｓｖ．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２００４）ＥＷＣＡ（Ｃｉｖ）１３９４，ｐａｒａ．２１．

Ｊｏｎｅｓｖ．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２００５）ＨＬ，ｐａｒａ．２５．

Ｂｏｕｚａｒｉｖ．Ｉｒａｎ，Ｃ３８２９５，２００４，Ｏ．Ｊ．２８００．原告巴扎利是伊朗人。在伊朗期间，他因试图介入一个油田项目而遭受

到当局的监禁、绑架、酷刑和死亡威胁。巴扎利后来移居加拿大，并与其亲属一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法院提起针对

伊朗的酷刑诉讼。

Ｂｏｕｚａｒｉｖ．Ｉｒａｎ，Ｃ３８２９５，２００４，Ｏ．Ｊ．２８００，ｐａｒａｓ．７２－８１，ｐａｒａ．９５．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ｒｔｕｒｅ，Ｔｈｉｒｔｙ－Ｆｏｕｒ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犛狌犿犿犪狉狔犚犲犮狅狉犱狅犳狋犺犲犛犲犮狅狀犱犘犪狉狋（犘狌犫犾犻犮）狅犳狋犺犲６４６狋犺犕犲犲狋

犻狀犵，Ｍａｙ６，２００５，ＣＡＴ／Ｃ／ＳＲ．６４６／Ａｄｄ．１，ｐａｒａ．４１，ｐａｒａ．４３．

１３６Ｃｏｎｇ．Ｒｅｃ．Ｓ．１７，４８６，Ｓ．１７，４９２（１０－２７－１９９０），ｉｎ８５ＡＪＩＬ３３７（１９９１）．美国在２０００年向委员会递交的第一

份履行公约的报告中强调了此见解。Ｓｅ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ＮＤｏｃ．ＣＡＴ／Ｃ／２８／Ａｄｄ．５，

ｐａｒａ．２６８（２０００）．



但这仅是美国国务院的立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所持立场则正好相反。

在审议和批准 《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的过程中，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明确表示，此法案首

先应用于履行 《禁止酷刑公约》第１４条所规定的义务，为酷刑受害者提供民事救济。两院明确

地提到了前述菲拉蒂加案，强调对于外国官员所实行的酷刑，《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在实施中

应确保不为他们提供 “安全港”。〔３２〕

在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及其女儿酷刑侵权被诉案上诉审中，当马科斯女儿以美国对公约第１４

条的上述 “理解”来为自身辩护，反对法院对她的管辖时，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指出，美

国 （行政机关）的上述理解并不能禁止法院为外国酷刑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而不论该酷刑发生

于何地。对于她提出的 “美国行政机关已撤回了对菲拉蒂加案的支持。这表明，美国不承认与美

国无联系的酷刑受害者有权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的辩护主张，法院指出，他们并不认为行政机

关的相关表态特别重要。不同行政机关在不同案件中的立场并不相同，因而上述立场不能被认为

是最终性的。法院应受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的约束，因为该法案的规定非常清楚：既没有限

制受害者的国籍，也没有限制侵害所在地。〔３３〕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法院则明确指出，《酷刑受

害者保护法案》的制定正是为了履行 《禁止酷刑公约》第１４条所规定的义务，为酷刑受害者提

供民事救济。〔３４〕

可见，对于第１４ （１）条，不仅不同国家有不同理解，适用结果存有差异，就是同一国家的

不同机关间的理解也存有差异。

（３）禁止酷刑委员会立场

禁止酷刑委员会 （下称委员会）是根据公约第１７条设立的。根据第１９ （３）条规定，它有权

对缔约国所递交的本国履行公约的定期报告进行审议并发表建议和评论。

２００５年，委员会在审议加拿大所递交的定期报告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就第１４ （１）条发表

意见。针对安大略省在巴扎利诉伊朗案中对此条的解释，委员会认为，“（加拿大）在向所有酷刑

受害者提供民事赔偿 （救济）方面缺乏有效的措施”，并因此建议加拿大 “应该审视自身对公约第

１４条的立场并确保通过本国的民事管辖向所有酷刑受害者提供本条所规定的赔偿救济机制。”〔３５〕

委员会的此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相关实践的启示。早在２０００年审议美国所递交的报

告的时候，对于美国通过制定 《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来履行公约第１４条所规定义务的行为，委员

会予以了表彰，称其 “为酷刑受害者提供了更多救济途径，而不论相应酷刑是否发生在美国。”〔３６〕

此后，在审议多国报告的时候，委员会反复提出类似问题以强化自身立场。

在２００６年审议韩国所递交的报告，２００７年审议日本所递交的报告的时候，委员会均建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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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Ｓｅｎａｔ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犚犲狆狅狉狋狅狀狋犺犲犜狅狉狋狌狉犲犞犻犮狋犻犿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犃犮狋狅犳１９９１狋狅犪犮犮狅犿狆犪狀狔犛．３１３，犪狊犪

犿犲狀犱犲犱，Ｓ．Ｒｅｐ．Ｎｏ．２４９，１０２ｄＣｏｎｇ．，１ｓｔＳｅｓｓ．（１９９１）．

本案案情是：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在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８６年间，曾对包括泰杰罗 （Ｔｒａｊａｎｏ）在内的上万人施加

酷刑并造成这些受害者死亡或失踪。马科斯及其女儿于１９８６年逃亡到夏威夷仅一个月后，即遭到包括泰杰罗母亲在

内的酷刑受害者或其亲属根据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提起的酷刑侵权指控。在泰杰罗诉马科斯案中，法庭作出了

缺席判决。马科斯女儿在缺席判决作出后决定上诉。Ｓｅｅ９７８Ｆ．２ｄ４９３，５００．

Ｆｌｏｒｅｓｖ．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ｅｒｕＣｏｐｐｅｒＣｏｒｐ．，４１４Ｆ．３ｄ２３３ａｔ２４７ｎ．２０（２ｄＣｉｒ．２００２）；Ｐｒｉｃｅｖ．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ｙａｎ

Ａｒａｂ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２９４Ｆ．３ｄ８２ａｔ９２（Ｄ．Ｃ．Ｃｉｒ．２００２）．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ｒｔｕｒ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犪狀犱犚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犪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犆犪狀犪犱犪０７／０７／

２００５，ＣＡＴ／Ｃ／ＣＲ／３４／ＣＡＮ（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３４Ｓ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ｙ２－４，２００５，ｐａｒａ．４（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ｒｔｕｒ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犪狀犱犚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犪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狅犳

犃犿犲狉犻犮犪，ＵＮＤｏｃ．Ａ／５５／４４，Ｍａｙ１５，２０００，ｐａｒａ．１７８（ｂ）．



两个国家基于公约第１４ （１）条为所有酷刑受害者提供相应救济。〔３７〕在２００７年审议贝宁和乌克

兰所递交的报告的时候，在委员会所提出的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清单中，委员会都要这两个国

家澄清，基于公约第１４条的要求，本国是否存在为非本国人提供民事侵权救济的机制。〔３８〕在

２００９年审议新西兰所递交的报告的时候，针对该国就公约第１４条所提出的保留，委员会催促新

西兰 “考虑撤回对公约第１４条的保留并确保通过民事管辖的方式来为所有酷刑受害者提供公平

和有效的赔偿救济。”〔３９〕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对于建立在公约第１４ （１）条上的普遍民事管辖立法，委员会受到了

美国的影响。委员会不仅认可了美国实践，还在此后审议其他国家定期报告的过程中不断激励其

他国家采取同样的实践。

２．公约第１４ （２）条与普遍民事管辖

在对公约第１４ （２）条的理解上，多数学者意见和相关国家的司法实践较为一致。

第１４ （２）条具有 “剩余条款”的性质。由于它仅规定受害者基于国家法律规定所获得救济

的权利不受本条影响，伯恩斯便据此认为，就像 《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所规定的那样，公约起

草者无意于把国家通过普遍管辖为所有酷刑受害者提供救济这一方式排除于公约之外。〔４０〕司各

特也认为，第１４ （２）条规定的意义在于：鼓励国家进入这片 “允许性管辖领域”（即普遍民事管

辖领域），（通过此剩余条款）积极探索第１４ （１）条中所没有规定的义务履行方式，并通过探索

来凝聚国际社会成员的共识。〔４１〕但也有学者指出，剩余条款在解释的时候应适度。在缺乏习惯

国际法规则或缺乏明确条文授权国家行使此种管辖权的情形下，仅凭本条规定是不足以证明存在

相应的积极规则的。〔４２〕

而就国家实践而言，在上述琼斯诉沙特阿拉伯案中，英国上诉法院认为，第１４ （２）条为缔约

国针对他国酷刑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民事法律救济保留了可能。法院进一步指出，美国的 《外国人侵

权索赔法案》正是基于第１４（２）条的规定而行使较传统管辖权更为广泛的管辖权的一个示例。〔４３〕

从上述的学者见解和英国法院立场来看，他们比较一致的理解是认可国家基于此款的普遍民

事管辖的立法与实践。但是，在国家是否必须为他国酷刑受害者提供民事救济问题上，公约并没

有提出任何义务要求。

３．简要分析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从条约义务角度看，尽管学者和相关国家围绕第１４ （１）条规定的

理解存在重大分歧，但显见的是，无论是第１款还是第２款，均不具规定国家有义务提供普遍民

事管辖救济的性质。公约当事国有权自我决定是否针对他国酷刑受害者提供普遍民事管辖救济。

尽管禁止酷刑委员会持宽泛解释立场，建议当事国提供此种救济，但是，一方面，该委员会的解

释并非权威解释，另一方面，即使相关解释成立，正如委员会所指出的，要求国家提供普遍民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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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ｒｔｕｒ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犪狀犱犚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犃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犓狅狉犲犪，ＵＮ

ＣＡＴ，３６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ｏｃ．ＣＡＴ／Ｃ／ＫＯＲ／ＣＯ／２，Ｊｕｌｙ２５，２００６，ｐａｒａ．８（ａ）；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犪狀犱犚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

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犃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犑犪狆犪狀，ＵＮＣＡＴ，３８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ｏｃ．ＣＡＴ／Ｃ／ＪＰＮ／ＣＯ／１，Ａｕｇｕｓｔ３，２００７，ｐａｒａ．２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ｒｔｕｒｅ，犔犻狊狋狅犳犐狊狊狌犲狊 （犅犲狀犻狀），ＵＮＤｏｃ．ＣＡＴ／Ｃ／ＢＥＮ／Ｑ／２，Ｊｕｌｙ９，２００７，ｐａｒａ．２０；犔犻狊狋狅犳

犐狊狊狌犲狊（犝犽狉犪犻狀犲），ＵＮＤｏｃ．ＣＡＴ／Ｃ／ＵＫＲ／Ｑ／５／Ｒｅｖ．１，Ｆｅｂ．２６，２００７，ｐａｒａ．３０．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ｒｔｕｒｅ，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犪狀犱犚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犃犵犪犻狀狊狋犜狅狉狋狌狉犲：犖犲狑犣犲犪犾犪狀犱，ＵＮ

ＣＡＴ，４２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ｏｃ．ＣＡＴ／Ｃ／ＮＺＬ／ＣＯ／５，Ｍａｙ１４，２００９，ｐａｒａ．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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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２〕，ＫａｔｅＰａｒｌｅｔｔ文，第３９８页。

Ｊｏｎｅｓｖ．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２００４）ＥＷＣＡ（Ｃｉｖ）１３９４，ｐａｒａ．２１．



辖救济也并非强制性义务。因此，一国拒绝提供普遍民事管辖救济并未违反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而从习惯国际法规则角度而言，尽管对第１４ （２）条，英国法院并未排除行使普遍民事管辖

的可能，但是目前并不存在这种实践。而就第１４ （１）条而言，尽管禁止酷刑委员会持支持国家

行使普遍民事管辖权的立场，禁止酷刑已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４４〕《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也提

供了相应基础，但是其他国家在此领域的实践几乎不存在 （习惯的形成是建立在大量国家的实践

基础之上的）。在缺乏更多国家实践予以支持的情形下，仅仅凭第１４ （１）条规定的事实是不能用

作普遍民事管辖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的证据的。因此，无论是第１４ （１）条还是１４ （２）条，均

可被用作习惯规则正在形成的证据，但不能作为习惯规则已经存在的证据。

尽管如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能与作用，它的有关第１４ （１）条的立场及在审议相关国家

定期报告过程中对这些国家的催促或质疑，都将可能对这些国家今后在此领域的实践产生重要影

响。一旦更多国家受委员会影响而在本国法律体系内确立向他国酷刑受害者提供民事救济机制，

将会深刻地影响到普遍民事管辖今后的发展。对此必须予以重视，持续观察。

四、《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海牙公约 （草案）》与普遍民事管辖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一直有意起草一部既涉及管辖权，也涉及判决的

承认与执行的公约，即 《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海牙公约 （草案）》（下称公约草案）。１９９２年

５月，美国就此议题向海牙统一国际私法会议递交了建议，这标志着公约草案起草程序的最初启

动。〔４５〕草案正式谈判启动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公约草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步案文的

准备。它原本打算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就草案召开外交会议以讨论并通过最终案文，但由于在一些重要

问题上各方分歧甚大，拟议中的外交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到目前为止，海牙公约依然维持草案

形式。

尽管如此，由于公约草案中有关普遍民事管辖的规定是美国最先提出的，是它第一次试图将

自身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国际化，而其他国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了支持，因此公约草案相

关规定必然会对普遍民事管辖今后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我们重视。

１．草案相关规定

在美国主导下，公约草案采取了一种混合模式，即将管辖权分为三类：必须行使的管辖权、

禁止行使的管辖权与可以行使的管辖权。必须行使的管辖权与可以行使的管辖权之间的区别在

于：缔约国基于前者所做的判决，其他缔约国应予以承认并执行；缔约国基于后者所做的判决，

其他缔约国在执行与否上享有裁量权。

公约草案中与普遍民事管辖有关的条款主要是第１８条，是有关禁止行使的管辖权的规定。

但是，该条第３款却又规定：“本条的规定不应妨碍缔约国法院根据本国法就当事方针对下述行

为寻求救济行使管辖权。这些行为构成：

备选方案一：（１）灭种，反人道罪或战争罪 （根据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的定义）；或

（２）根据国际法针对自然人的严重犯罪；或 （３）对自然人基于国际法所享有的不能克减的权利

的严重违反，诸如酷刑、奴役、强迫劳动、使人强迫失踪。上述 （２）至 （３）中所规定的情形仅

得在下述情形下适用：由于原告在另一国所寻求的救济不能或不可能合理地获得，而导致其所寻

求的救济有遭遇到拒绝司法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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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方案二：针对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犯罪行为，如果一缔约国根据条约确立了对该罪行的刑

事管辖权，那么，对于基于该罪行所导致的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而提出的民事索赔要求，该缔约

国也有权管辖。”〔４６〕

如果将草案规定与前述美国在普遍民事管辖领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认真比较就会发现，

草案的规定，实质上是美国有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 “翻版”。美国试图通过公约草案来实现自身

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国际化。而在上述规定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包括中国等在内的许多国家，不

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均通过自身行为体现了对此领域相关规则的支持立场。

２．草案案文形成中的他国参与

在１９９９年６月份的草案制定会议上，针对草案第２０条 （即最后案文第１８条），日本与荷兰

联合提案，插入了第３款这一例外条款，“本条的规定不应妨碍当事人根据缔约国的国内法就他

人违反人权的行为提起诉讼”。此提议经当年６月份会议后被修改为，“无论是根据国际法还是根

据国家法，如果某一违反人权或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构成犯罪，或赔偿的权利为国际法或国家法所

确认，则本条的规定不应妨碍当事人就此在一国法院提起诉讼以寻求救济。本条中所称的国际法

应解释为 《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所确认的国际法渊源。”

由于上述规定会导致人权法对公约影响巨大，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认为公约应仅限

于商业争端，而不应载入国际法的有关内容。〔４７〕为引导辩论，起草工作组在１０月份会议上对上

述建议进行修改，提出了新建议案文。〔４８〕对于新案文，日本、韩国、瑞典、英国以及民主律师

国际协会提出了联合提案：

“如果有当事方针对构成下述行为的行为来寻求救济，本条的规定不应妨碍缔约国法院对此

行使管辖权：（１）灭种、反人道罪或战争罪，这些罪行已由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予以了界

定；（２）根据国际法针对自然人的严重犯罪。”〔４９〕

针对工作组案文和上述联合案文，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自己的提案并建议作为第２０条第４款。

中国的建议内容为，“针对国际法中的严重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如果当事方

就此提起诉讼以寻求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在缔约国根据自己作为当事国的条约确立了对该罪行的

刑事管辖权的前提下，该国法院即有权对此行使管辖。”〔５０〕根据中国的这一建议，构成第２０条

的例外应优先考虑国际罪行。

以上述工作组的草案、日本等四国的联合草案以及中国的草案为基础，最后形成了一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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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５１〕案文的备选方案一是四国联合案文，备选方案二是中国所提出的案文。工作组的最初

案文则隐藏在二者之中。

３．简要分析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人权条款在草案议定过程中的纳入，完全是美国基于自身实践一手

推动的结果。在此前适用于欧洲的类似条约即 《布鲁塞尔公约》之中并无类似规定。如果草案上

述内容在公约最终通过之后仍然得以保留，普遍民事管辖不仅将在草案第１８ （３）条的基础上，

在公约范围内获得合法性，更主要的是，草案的规定对于那些依然对普遍民事管辖表现出强烈兴

趣但在实践中却较为审慎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重大诱惑。草案一旦最终制定成公约，将会激发

更多国家对普遍民事管辖持积极立场。从此意义看，草案上述规定将会在促进普遍民事管辖的发

展上起积极作用。

尽管公约案文迄今依然还只是一个草案，成为正式公约还遥遥无期，但由于多个国家自觉或

不自觉地参与了有关普遍民事管辖条款的形成，从国家行为一贯性和一致性的角度来看，这一草

案对于普遍民事管辖制度今后发展仍有很大的意义，甚至可以作为相关国家支持或参与普遍民事

管辖习惯规则形成中的 “国家实践”的证据。美国在有了此次较为成功的尝试之后，是否会促进

其今后在更多相关议题上 “国际化”其国内普遍民事管辖的实践，无疑值得关注。

在公约草案上述规定形成过程中，中国提案是建设性和参与性的，体现出对普遍民事管辖实践

的实际支持。此种支持对于中国来说，既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关于此点，下文将进一步展开。

五、影响普遍民事管辖今后发展的因素及中国的对策

通过前述介绍可以看出，在普遍民事管辖领域，目前惟有美国在立法与司法层面均有相关实

践。美国法院在基于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和 《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而行使普遍民事管辖方

面一直较为积极，很少像在审理其他涉外因素案件中那样，以不方便管辖为借口拒绝对外国酷刑

受害者提供民事救济，并且不受行政机关相关保守实践影响。

美国在维持积极的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同时，还试图将本国相关实践国际化。至少从海牙

公约草案文本制定的过程来看，此种尝试取得了一定成功。

美国在普遍民事管辖方面的实践既影响到了相关国际机构特别是禁止酷刑委员会，也影响到

了其他国家。禁止酷刑委员会之所以对公约第１４条的普遍民事管辖实践持激励立场，正是受到

美国相关实践启发的结果。

毋庸置疑的是，美国的做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从学者间的广泛关注与研讨，到加

拿大、英国国内法院的相关评论，再到受害者在不同国家启动普遍民事侵权索赔诉讼的尝试，无

处不体现了美国的影响。尽管就目前现状而言，还没有别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实行普遍民事管辖，

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均加入了 《禁止酷刑公约》，禁止酷刑委员会有关公约第１４条的一贯性

立场将肯定对公约当事国产生影响。〔５２〕特别是对于那些目前在此领域犹豫不决的国家，如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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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英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催促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将更为明显。

１．影响普遍民事管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这是否就意味着，普遍民事管辖今后的发展就会一帆风顺地快速发展呢？对于此问题的回

答，尚需建立在对影响其今后发展的各种因素考察的基础之上。

影响普遍民事管辖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其他因素，既包括消极因素，也包括积极因素。

如何处理同国家豁免规则的关系是影响其今后进一步发展的第一个消极因素。

普遍管辖权的行使实质上意味着一种对他国事务的干涉。同普遍刑事管辖一样，普遍民事管

辖的实践也会对传统国际法中有关豁免的规则带来冲击。无论是英国还是加拿大，之所以在普遍

民事管辖问题上一直没有实质性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受到国家豁免等规则的限制。尽管在

马科斯被诉案中，美国法院驳回了马科斯女儿的 “政府雇员”身份主张，强调外国官员超越权限

的行为并非政府行为，而是个人行为，因而不能享受国家豁免，〔５３〕（这一点与英国上议院在皮诺

切特案中的观点相类似），〔５４〕但此观点尚未为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所接受。２００４年的 《联合国国

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也并未将酷刑受害者在他国寻求民事救济规定为国家豁免的一种例外。〔５５〕

因此，美国观点的普遍意义目前依然不明显。

正因为普遍民事管辖的实践会给国家间正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国家在行使普遍民事管

辖的过程中应有所克制，应尽量以同相关豁免规则相协调的方式来行使。在这方面，普遍民事管

辖应要求受害者首先用尽当地救济，或坚持以 “不能”或 “不愿”原则为基本行使底线，即只有

在属地国或属人国由于某种情形不能管辖或不愿管辖的情形下，其他国家才可以行使普遍民事管

辖，这样可能比较恰当。就此而言，美国最高法院所持相对保守的立场无疑是明智的。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是影响其今后发展的第二个消极因素。

目前对普遍民事管辖持积极立场的国家均为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都是刑

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模式，不存在单独针对严重国际犯罪行为受害者提供民事救济的立法与司法

制度，因此，在没有或缺乏相应刑事指控的前提下，大陆法系国家不可能违背本国法律制度框架

而为他国受害者提供单一的民事侵权救济。普遍民事管辖要想向习惯国际法规则方向发展，如何

突破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限制就成为关键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禁止酷刑委员会有关公约

第１４条的立场获得了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接受，大陆法系国家就必须思考如何在善意履行条约

义务方面做到与自身实践相兼容。

普遍民事管辖同普遍刑事管辖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其今后发展的第三个消极因素。

普遍民事管辖的范围是否应该与普遍刑事管辖的范围相一致？尽管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

面，国际社会均认可普遍刑事管辖应及于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但由于在最严重国际犯罪范围的界

定上存在着巨大争议，因而各国有关普遍刑事管辖的立法与实践所涉及的范围均存在着较大差

异。在此背景下，普遍民事管辖的行使范围是否应该完全以普遍刑事管辖为依据，目前很难有确

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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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ＥｓｔａｔｅⅠ，９７８Ｆ．２ｄａｔ４９７；ＩｎＣｈｕｉｄｉａｎｖ．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ａｔ’ｌＢａｎｋ，９１２Ｆ．２ｄ１０９５（９ｔｈＣｉｒ．１９９０）；２５Ｆ．３ｄ１４６７ａｔ

１４７０（９ｔｈＣｉｒ．１９９４）．

在 “皮诺切特案 （三）”中，英国上议院主张，国家元首如果犯下了酷刑罪行，则他不能主张豁免，因为酷刑不能被

认为是官方行为。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Ｍ．Ｃｈｉｎｋｉｎ，犝狀犻狋犲犱犎狅狌狊犲狅犳犔狅狉犱狊：犚犲犵犻狀犪狏．犅狅狑犛狋狉犲犲狋犛狋犻狆犲狀犱犻犪狉狔犕犪犵犻狊狋狉犪狋犲，

ｅｘｐａｒｔｅ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Ｕｇａｒｔｅ（Ｎｏ．３），９３Ａｍ．Ｊ．Ｉｎｔ’ｌＬ．７０８（１９９９）．

是否应将酷刑受害者在他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寻求救济视为国家豁免的一种例外或限制，在国家豁免公约制定

过程中，公约工作组在１９９９年的报告中曾提到过此问题。由于意见分歧，此例外或限制未能被规定进公约案文中。

关于此点，在前述琼斯诉沙特阿拉伯案中，宾汉姆勋爵曾明确提及。Ｓｅ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ｐａｒａｓ．１７

－２６，１２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ｐｏｒｔｓ７２２－７２７．



国际法院的相关司法实践则构成影响普遍民事管辖今后进一步发展的积极因素。

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普遍性人权公约，当涉及到要对其中没有明确提及地域适用

限制的条款进行解释的时候，国际法院总是倾向于采取目的解释规则，赋予相关条款以充分法律

效果。国际法院在波黑诉塞尔维亚 “《灭种罪公约》适用案”中对 《灭种罪公约》第１条的解释

就充分地说明了此点。〔５６〕在该案初步反对判决中，当论及国家基于公约第１条所承担的预防义

务是否有地域限制时，国际法院强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是对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义

务，具有 “对一切”的性质，没有地域性限制。〔５７〕而在最终实体判决中，国际法院进一步阐述

了此种 “没有进行地域性限制”的预防义务的具体含义，强调公约当事国所承担预防灭种义务的

广泛性，明确即使灭种没有发生在本国地域内，本国依然承担有确切的预防义务。〔５８〕在格鲁吉

亚诉俄罗斯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适用案”中，对于公约第２条和第５条所规定义务

的地域适用争议，国际法院态度也同于前，倾向于赋予国家预防种族歧视的义务以充分的效果。〔５９〕

国际法院的上述解释既会对 《灭种罪公约》和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当事国产生重要影

响，也会对其他普遍性人权公约当事国特别是 《禁止酷刑公约》当事国产生重要影响。

对国家在酷刑领域内行使普遍民事管辖的可能，前南国际刑庭也并不排斥。在福荣基亚案

中，该刑庭指出，如果一国法律允许本国违反那些具有强行法规范性质的规则，例如禁止酷刑的

规则，那么受害者应有权就此损害在他国寻求救济，提起民事侵权诉讼。〔６０〕

总体看来，国际社会有关普遍民事管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目前还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这种管辖今后向何方向发展，既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实践，也取决于人权国际法今后的发展趋向。

在这方面，国家和国际性法庭的相关实践，尤其是有关 《禁止酷刑公约》第１４条解释与适用的

相关实践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２．普遍民事管辖与中国的应对

普遍民事管辖的发展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机遇和挑战表现

在两方面上，即国家利益维护与法律制度创新。

就国家利益维护上的挑战而言，由于我国一直倡导和遵循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而普遍民事管辖本质上是对他国的司法干涉，因此一旦其他国家针对我国行使这

种管辖，将不可避免地对上述准则带来挑战。

就国家利益维护上的机遇而言，普遍民事管辖是一种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国际法律现象，它

是否会被更多国际社会成员接受，是否会最终发展成约束性的法律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

国立场与实践。如果我国不建设性地参与此类实践，影响国际社会在此领域的相关规则，那就意

味着我国将丧失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的机会。就此意义而言，正在发展中的普遍民事管辖为我国

建设性地参与此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从法律制度创新上的机遇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权保护法制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对人权

保护也空前重视。在人权保护的法律方法上，我国存在着很多制度性空白。而普遍民事管辖的实

践无疑将给我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制度，一个更好地保护人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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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该条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

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６，ｐａｒａ．３１，ｐｐ．６１５－６１６．

ＩＣＪ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２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７，ｐａｒａｓ．４２８－４３８．

ＩＣＪＯｒｄｅｒｏｆ１５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８（Ｒ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Ｆｏｒｍｓ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ｓ．１０８－１０９，ｐａｒａ．１２６．相关分

析参见宋杰：《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法律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ｖ．Ｆｕｒｕｎｄｉｊａ，Ｎｏ．ＩＴ－９５－１７／１／Ｔ，ｐａｒａ．１５５．



从法律制度创新上的挑战来看，一方面，我国同样属于大陆法系，实行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模式，对于普遍民事诉讼，我国欠缺相应的国内法机制。欠缺相应机制实际上意味着：（１）我

国无法为严重国际犯罪行为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有效救济，无论此种受害者是本国国民还是外国

人；（２）当其他国家对我国行使普遍民事管辖时，我国无法基于对等原则对相关国家构成对抗和

牵制。另一方面，普遍民事管辖本质上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司法干涉。一旦我国在本国法律体系内

提供了相应机制，实质上也意味着提供了一种干涉他国事务的法律工具。此种干涉，我国无论在

经验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是从未有过的。

显见的是，对于普遍民事管辖，我国立场与实践未能完全统一。一方面，在海牙公约草案制

定过程中，中国不自觉地参与到了相应规则的制定之中，表现出了对普遍民事管辖的支持立场；

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针对包含普遍民事管辖的普遍管辖原则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中国却又不

积极。〔６１〕中国代表指出，“‘普遍管辖权’目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不构成一项国际法规则。基

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际法承认一国在其领土内的管辖权，同时一国在另一国享有管辖豁免。

尽管根据国际法，各国可以对公海上发生的海盗等犯罪行为行使管辖，但此类规则不适用于国家

之间的关系。”〔６２〕但如前所述，国际社会在普遍刑事管辖方面已经存在广泛实践，普遍民事管辖

立法与实践也正处于发展之中；中国的自身行为也体现出了对普遍民事管辖的支持立场。就此事

实而言，普遍管辖权已经并非一单纯的学术概念了。

因此，对于普遍民事管辖而言，如何在既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又将自身利益融入进相应国际

规范的形成过程之中，这恐怕是目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课题。结合前述研究及中国相关实践，可

考虑在如下两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１）中国有必要在本国法律体系内为普遍民事管辖提供制度基础。这样做一方面能体现出本

国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方面的善意，以及保护人权方面的诚意，另一方面，当其他国家针对中国

行使普遍民事管辖的时候，这一制度可以为中国提供反制和对抗的国内法基础。从具体的制度设

计来看，将其规定进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较为妥当。

（２）对于普遍管辖议题，中国应采取更为务实和建设性的立场。国际社会目前正围绕普遍管

辖原则议题进行讨论，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设性地参与和影响此议题的机会。在既存在广泛的

普遍刑事管辖实践又存在一定普遍民事管辖实践的现实面前，中国有必要调整此前的立场，将对

此议题的关注调整到普遍管辖行使的原则上来。如果各国在行使普遍管辖的过程中有所克制，那

么由此而导致的国家间冲突就会大大减少。在这方面，中国有必要提出该管辖行使的相应原则的

建议，如 “不能”或 “不愿”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属地管辖优先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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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通过了第６３／／５６８号决定，决定将 “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项目列入大会

第６４届会议临时议程之中，并请大会法律委员会就此议题进行研究和审议。

关于中国代表的发言，参见联合国文件：Ａ／Ｃ．６／６４／ＳＲ．１２ （联合国大会第６４届会议正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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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启事：关于引注

近年来，随着学术规范意识的不断提高，作者来稿中的引注尤其是外文引注日渐

增多，本刊编辑在审读及加工稿件时核实引注准确性的工作难度亦随之加大。为避免

差错，贯行学术规范，特告示如下：

一、引注以必要为限。

二、请作者对所引用外文书刊之封面、版权页、被引用内容所在页先行复印，以

备来稿为本刊采用时检阅。如有可能，请附该外文资料作者之简介。

另请尽可能减少外文资料之 “转引”。

三、请勿引用互联网上发表的学术观点。必须引用官方网站所载的官方文件或其

他网站对事实的权威报道的，请注明详细网址及最后登陆时间。

《法学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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